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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

荐机构”）作为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方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就八方股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741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0月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43.44元，应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0,3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561.98万元（不含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123,758.0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11月5日到位，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会

验字[2019]7930号）验证。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开

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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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备案/审批文号 

1 
电踏车专用电机及控制

系统生产建设项目 
42,644.80 38,430.96 苏园行审备[2018]122号 

2 锂离子电池组生产项目 23,944.24 23,944.24 苏园行审备[2018]124号 

3 
电驱动系统技术中心升

级改造项目 
13,407.94 13,407.94 苏园行审备[2018]125号 

4 境外市场营销项目 12,974.88 12,974.88 

苏境外投资[2018]N00345

号； 

苏境外投资[2018]N00346

号； 

苏境外投资[2018]N00347号 

5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 

合计 127,971.86 123,758.02 —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900501676 3,195.0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300501680 3,417.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新支行 512904832310804 3,840.3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新支行 512904832310605 9,926.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026529000809295 12,250.95 

合  计 — 32,630.15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剩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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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

进度 

电踏车专用电机及控制系统生产建设项目 38,430.96 30,747.73  80.01% 

锂离子电池组生产项目 23,944.24 2,870.41 11.99% 

电驱动系统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13,407.94 13,407.94 100.00% 

境外市场营销项目 12,974.88 6,916.93 53.31%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100.00% 

合  计 123,758.02 88,943.01 71.87%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一）“境外市场营销项目”延期的原因  

因境内外疫情蔓延影响，公司在海外市场的营销推广节奏整体放缓，项目推

进进度晚于预期。 

（二）计划完成时间  

项目原计划建设周期 3 年，现拟延期 1 年，即至 2023 年 11 月完成。 

（三）“境外市场营销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依据实际实施情况而做出的必要调整，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质量，不会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及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

况 

（一）拟结项募投项目概述 

公司“电驱动系统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技术中心项目”），

通过新建场地、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引进优秀的技术人才、开展针对性课题的

研究，不断提高公司产品技术水平，有利于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外市

场竞争中保持技术先进性，进一步夯实核心竞争力。 

技术中心项目原计划建设周期 1.5 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通过，同意该项目延期 1 年，即至 2022 年 5 月完成。截至目前，公司研发中心

主要设备购置及安装已基本完成、人才团队依公司业务规模进行了扩充，基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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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公司当前阶段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将该项目予以结项。 

（二）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技术中心项目涉及技术研发人员的薪资、社保以及开展研发活动相关的差旅

费用支付等。根据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薪资支出目前由公司人事中心统一核算确

认后，由财务中心统一支付，员工社保缴费均通过公司社保账户统一申报缴纳。

此外，技术研发人员办公用电脑、开发软件等长期资产，亦由相关部门提报需求，

由公司在合格供应商目录中选择相应的供应商或者市场化比价确定供应商后统

一采购并支付，并依据技术部门的实际领用情况进行会计处理。 

综上，上述相关费用支付时均由公司以自有资金代为支付，公司建立台账登

记明细支出并汇总。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技术中心项目累计使用自有资金代

为支付金额为 3,256.87 万元，造成募集资金节余。 

（三）募投项目节余资金使用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840.39 万元（含利息

收益与委托理财收益），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以最

终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公司本次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技术中心项目的剩余资金转出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予以注销。 

六、本次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1、将“境外市场营销项目”

延期至 2023 年 11 月完成；2、将“电驱动系统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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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对八方股份募集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实质改变募集资

金的投资方向及内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无异议。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